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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OS009 

訪談對象：林佳範（前台權會會長，2009-2011） 

口訪日期：2012 年 3 月 1 日 

口訪地點：台灣師範大學林佳範教授研究室 

訪 談 人：嚴婉玲 

 

《個人經歷》 

■基本資料 

1966年生，畢業於台大法律系，在英國亞伯丁大學留學，先攻讀環境法碩

士，後來攻讀有關法理學的博士學位，1998年1月回台。 

■與台權會的初步接觸 

我在師大任教時，參與了一些司改會的活動，大約02、03年左右，台權會

邀請我去演講，主講關於人權的基本概念，這是與台權會的初步接觸。 

■入會過程 

大約06年時，應會長吳豪人之邀進入台權會。剛入會時擔任志工培訓的講

師。直到當副會長的時候，才開始參與比較多需要站出來的活動，例如開記者

會等等，參與的重要案件，如：司馬庫斯、蘇建和案、樂生案，也都是這個時

期的事。 

■接任會長的契機 

2008年陳雲林來台，我們在立法院抗議，本來是劉靜怡帶頭前往，但因為

劉靜怡要出國，變成我去，後來我就被當成首謀以「集遊法」起訴。 

野草莓學運時，他們問我要不要接會長，我表明沒有意願，但因為我被起

訴，這個經歷在累積社會運動的能量上有幫助，因此接任了會長職位。 

■生平第一次被起訴 

雖然已經在上禮拜無罪確定，但這個案件本身峰迴路轉，頗為曲折。令我

印象深刻的是：跟這些偵訊我的人講法律沒有意義，警察關心的是事實蒐證，

不跟你談權利。他們偵訊的重點就是要確認「你是首謀」。 

台權會之前也辦過很多大案子，這次會被起訴，應該是因為舉辦了「集遊

法送終」的活動，選擇的形式是告別式，照集遊法是可以不必申請的，但嘲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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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味濃厚，所以很具有針對性。集遊法會被人批評的問題點也在這裡，即使被

判無罪，可是那個法還在，只要政府覺得你不符合他的意思，就可以用集遊法

來告你，所以終究還是應該去修法。 

《關於台權會》 

■組織內部的自我定位 

台權會有其歷史背景，算是台灣 早的人權團體，隨著台灣民主化，人權

議題的擴散跟多元，有很多不同的團體發展出來，我們內部的自我定位是：應

該關注具有共通性、但又沒有人站出來的議題，像集遊法或個資這樣的。像移

工這類已經發展出特定團體的議題，就站在第二線去支援而非主導。 

■與國會的互動 

推動法案時，有些立法委員會徵詢你這個法該怎麼修？當然我們希望能動

員他們的力量，所以也會進行遊說國會的工作。除了遊說國會之外，也必須扮

演守門員的角色，像白玫瑰、梅根法案這種情況，就要站出來扮黑臉。民意暴

衝的情況，一直以來都有，這時就會突顯人權教育很重要，特別是我在師大，

教育這塊是我比較希望去著墨的部份。 

■在人權教育上的努力 

關於人權教育，我們翻譯了一些國外教材。以前因為資源的緣故，活動侷

限在北部，但是有一個特定贊助者建議我們走出台北市，所以目前每年會去兩

個縣市，跟當地團體作交流，介紹人權觀念、討論合作議題或是共同辦活動。 

我們去過宜蘭，去年是嘉義跟屏東，今年大概會去高雄。後來剛好有一些

執委在南部，於是去年的募款餐會特別針對南部辦公室的設立來募款，今年正

式成立。 

現在南部辦公室主要進行推動人權教育以及連結南部社團的工作，希望先

與當地團體建立關係、了解議題，未來可能會接一些個案救援，慢慢發展下去

。 

■與政治保持距離 

台權會創會會長江鵬堅先生，同時也是民進黨主席，所以我們常被認為是

綠營的外圍團體。但作為一個人權團體，一旦有幹部從政，都可能變成我們監

督的對象。因此台權會的章程很清楚，這種情況下你必須自動請辭。不管是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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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政黨執政，就是我們要監督的對象。就算有政黨傾向，只要影響到人權，對

人權的觀點絕對會超越政黨傾向。當然台權會也不是跟政府就沒辦法合作，有

一些人權教育的工作還是會接。 

■改革需要事件 

之前台權會曾經推過資訊公開議題，但卻不了了之。如果沒有一些具體事

件，社會運動的動員是蠻困難的，還是必須考量社會條件才能進行。否則就必

須去衝撞它，製造社會條件出來。台權會在1990年代時比較會作衝撞體制的事

，因為那時候千瘡百孔，百廢待興，現在比較不這樣做了。 

■財務與人力 

讓人感動的是，不管是在金錢或人力方面，一直都有一些願意支持我們的

人。我當會長這幾年，財務上還算可以。財源方面，會員會費佔的比例很少，

主要是辦募款餐會，我們會去募畫來賣，這是一個固定且重要的募款管道。像

我們去支持野草莓，去推動集遊法，大家都有看到，那就會願意支持。 

此外，我覺得台權會有一個不錯的地方：人力上的新陳代謝狀況良好，有

一些人會退役，但又慢慢招募新人進來，這是很好也必要的事情。 

■交棒 

我大概下禮拜就會把棒子交給賴中強律師了，由律師接手跟學者接手，可

能會很不一樣。賴律師比較有行動力，在議題掌握上也更精準，對這些事務也

有一定的專業，「兩岸協議監督聯盟」他也是召集人。 

《台權會關注的議題》 

■野草莓運動 

關於集遊法，台權會一直在推動改革，陳雲林來台的維安措施導致人民表

達意見的自由受到許多不當限制，於是我們開了第一槍表達不滿。後來野草莓

的李明璁老師帶學生到行政院靜坐，我們有去關心，並且協助後續救援工作。

集遊法修法一開始就只有社團在碰觸，因為陳雲林事件，帶進來很多學生跟學

者，大家分進合擊，共同推動修法。 

■陳雲林事件的影響 

陳雲林來台事件讓我們驚覺：台灣的民主面對了一個不可預測的因素──

中國，我們覺得應該成立一個「守護民主聯盟」，原本構想是由很多社團一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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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，結果沒有組織起來，反倒是學界成立了「民主平台」。 

針對集遊法修改，我們本來就有「集遊法修改聯盟」，問題只是要不要把

面相擴大到對民主的關注。後來我們在2010年成立了「兩岸協議監督聯盟」，

是一個由台權會主導、比較偏社團性質的組織。 

■廢除死刑 

台權會約在03年成立「廢除死刑推動聯盟」，一直都是主要推動團體，每

年會撥固定預算來支持廢死議題的運作。 

關於廢死，我印象 深刻的是救援鍾德樹事件，當時情況很緊急，透過很

多關係緊急救援，那時候我還在司改會幫忙，後來暫停執行死刑四年，遺憾的

是08年後又開始執行死刑，這時我代表台權會參加王清峰在法務部裡成立的「

逐步廢除死刑推動小組」，這個小組到現在還存在，可惜發揮作用有限。雖然

如此，該小組還是檢討了一些問題，比如說：將死刑逐步減少，把沒有涉及侵

害他人生命的死刑都廢除，也一直推動在刑事訴訟上、讓強制辯護或死刑程序

更為嚴謹，並且討論到死刑的替代方案。 

《困境與未來展望》 

■原罪 

人權組織的 大困境，就是在民主體制下反對主流民意，會變成過街老鼠

人人喊打。我們接過很多不理性的恐嚇，辦活動時也有人鬧場，但你選擇扮演

這個角色，就要認知到你可能會不討好，這是角色的原罪。 

另外像八八風災這種時候，什麼議題都很難推動。像當時的原住民遷移，

民眾會覺得原住民可憐、應該幫他們蓋房子，然後用「顧慮安全」這種堂皇的

理由迫遷，原住民的主體性幾乎不可能被顧及到，把他們請到山下來，卻失去

了土地、文化跟生活型態，製造了更多社會問題。 

組合永久屋也是一個包著糖衣的毒藥，漢人觀點覺得這是一種照顧，但他

們在那邊要找什麼工作？有可能在都市裡生活嗎？而慈濟的問題還夾雜著宗教

，更難去批評。 

■前所未見的難題 

當前的台灣，好像民主化了，但又好像沒那麼民主化。比如說新聞自由，

早期的黨國體制已經退出舞台，現在面對的是新難題──中資的進入，媒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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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錢壟斷市場，這隻無形的手，比以前更不容易察覺、也更難著力。像中時蔡

衍明事件就是一例。 

現在敵人會說他跟你是一樣的東西，享有一樣的權利，拿你的語言對抗你

，在包裝精美的方式之下，是友是敵不易分辨，處境比以前更加艱難。 

■未來展望 

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，台權會可以擔任一個燈塔的角色，如果走偏了，

至少有個聲音出來。要主流民意完全聽你的，這很困難，但有一個不一樣的聲

音，讓社會大眾有反省的可能，這就很不錯。維持這燈塔持續不斷地發光發熱

，這是我們能夠做到的。 


